（附件三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度教育人員
兒少保護、家庭暴力防治自製數位教學媒體作品競賽徵件活動

形式審查表
	收件編號
	（收件學校填寫）


	項次
	審查項目
	自我審
查結果
	收件審查結果
（收件學校填寫）

	1
	報名表所列作者在4名以內，且附作者順序及授權同意書。
	□合格
	□合格□不合格

	2
	報名表末第一作者完成切結。
	□合格
	□合格□不合格

	3
	報名表、作者順序及授權同意書及本表各欄位皆完成填寫，無遺漏之處。
	□合格
	□合格□不合格

	4
	檢附之資料依(報名表、(作者順序及授權同意書、(形式審查表、(參賽作品光碟1式2份之順序排列。
	□合格
	□合格□不合格

	總評
	□形式審查合格。

□形式審查不合格。
	備註
	


審查人員簽名：

中華民國99年  月  日
